	南京邮电大学文件

	校人发〔2012〕1号


关于夏红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：

夏红辉同志任保卫处治安科科长，免去其保卫处消防科科长职务；

刘丹同志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主任，免去其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闫方同志任校报编辑室主任，试用期一年；

宋亚军同志任保卫处消防科副科长，试用期一年。

免去余九红同志校报编辑室主任职务。
二○一二年一月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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